
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90名議員，昨日在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的監誓下完成宣誓儀式，這
標誌着香港特別行政區公職人員宣誓效忠制度
的進一步確立和完善，也體現了基本法確立的
行政主導體制的應有之義。立法會議員宣誓的
場地首次懸掛國徽，體現了「一國兩制」下香
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法律地位，也是
「愛國者治港」原則在立法機關貫徹落實的寫照。國徽莊
嚴，誓言錚錚，香港第七屆立法會已依法組成，期待新一屆
立法會能夠按照基本法規定的職權履職盡責，堅決維護行政
主導體制，支持和監督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以民為本，為維
護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作出積極貢獻。

宣誓場地除了高懸的國徽，在主席台上還擺放了國旗、區
旗，這與2016年及過往立法會宣誓明顯不同，宣示第七屆立
法會是在中央完善選舉制度的基礎上選舉誕生的立法會。今
次是香港回歸後，首次在新任議員宣誓儀式上同時展示國
旗、國徽及區旗，更顯莊嚴與意義，不僅彰顯了立法會重回
專業、理性、務實的新氣象，更有助於立法會議員對憲制秩
序的維護，推動「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如今香港由亂轉治，由治轉興，只是第一步，香港還有很
長的路要走，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任務十分繁重，長時間積累
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有待解決。這一屆立法會議員得到中央
的高度信任，在香港社會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都是愛國愛
港中堅力量，相信這個新格局更有利於立法會充分發揮作
用。全新的起點，全新的征程，希望全體立法會議員能夠
為民服務，以民為本，牢記作為愛國愛港者應有的責任和
擔當，凝聚起「愛國者治港」的強大合力，以確保社會和
諧穩定為大原則，匯聚民智、反映民情、監督施政，尋求
長遠發展目標，切實增強廣大居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在
新起點上推動香港發展邁上新台階。

立會議員就職展現新氣象
在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監誓下，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昨

日正式宣誓就職，香港第七屆立法會依法組成，為香

港進入由亂及治新時代，寫下重要的一頁。新選舉制

度下就任的全體立法會議員，肩負誓言錚錚的憲制責

任，在香港發展蓄勢待發的當下，社會各界表達熱烈

的祝賀和熱切的期待。在立法會新起點上，議員須更

好體現「愛國者治港」原則，鞏固提升行政立法良性

互動，推動香港經濟民生發展，加快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履行誓言擔當作為，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開創更加美好的未來。

姚志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會長

立法會議員是香港特區管治架構的
重要成員，宣誓彰顯其職責的莊嚴
性、重要性。90位立法會議員準確、
完整、莊重地宣讀法定誓言，響徹整
個立法會議事廳，故意宣讀內容不一
致的誓言及以不真誠、不莊重的方式
宣誓的行為已不復見，與立法會過去
多次出現宣誓鬧劇以至辱華風波，形
成強烈對比，展現了風清氣正的立法
會議事新氣象。

公眾看到未來安穩政治局面
基本法第104條訂明，包括立法會

議員在內的特區5類公職人員，在就

職時須依法宣誓擁護基本法、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作為本港管治架構的重要部分，議
員就職誓詞，包括擁護基本法和效忠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
對議員的基本政治和法律要求，反映
了承認國家擁有香港主權的基本原
則。今次宣誓按照新修訂的《2021
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
訂）條例》圓滿進行，落實全國人
大常委會有關解釋以及香港國安法
中對公職人員宣誓的要求，不僅讓
公眾看到未來更安穩的政治局面，
增加市民對立法會的認同和新選制

的制度自信，更明確傳達議員宣誓
必須符合基本政治原則，才能成為
管治架構一部分的訊息，讓「愛國
者治港」理念深入人心，成為公職
人員人人必守的準則。

香港特區享有的權力來自中央授
權，特區架構以行政主導，行政、立
法和司法三權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並
制衡，3個機關通過行政長官向中央
人民政府負責。中央完善選舉制度的
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確保愛國愛港力
量在立法會中穩定地佔據壓倒性優
勢，有利於促進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
順暢溝通，鞏固和維護基本法規定的

行政主導體制順利運行。香港實現由
亂及治的重大轉折之後，上屆立法會
在最後一年重返正軌，大批法案議案
獲得審批，議會運作的高質素高效率
前所未有。今屆立法會議員更須再接
再厲，在新起點上與行政機關互相配
合，互相制衡，不斷鞏固提升行政立
法的良性互動關係，加快香港重回正
軌的步伐，達至良政善治。

開創香港由治及興的新時代
「愛國者治港」新秩序得到確立，

香港進入實現良政善治的新階段，市
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更大，立法會議

員的後續任務艱巨繁重。新一屆立法
會議員代表社會各界別、各階層、
各方面利益，具廣泛代表性，更好
體現均衡參與，接下來更須全面準
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堅
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
制秩序，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
勢，以更大擔當、更大決心推動經
濟民生發展，與特區政府一起解決
社會深層次矛盾，助力香港加快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更好把握國家發
展機遇，不斷提升廣大市民的獲得
感幸福感，履行誓言服務市民，開
創香港由治及興的新局面。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已成功舉辦，是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二修改後的首次立法會選
舉，昨日新一屆立法會議員舉行了就職宣
誓。本文分析一下完善選舉制度下新一屆
立法會選舉的特點。

特點之一，既實現了政治安全，又考慮
了政治包容。

政治安全是任何選舉制度設計之要旨。
所謂政治安全，就是香港社會穩定，經濟
繁榮；還要使中央和地方關係和諧，共同
發展。雖然選舉制度並不是社會穩定、經
濟繁榮的直接因素，也不可能直接保證社
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繁榮，但社會穩定、經
濟繁榮難免會受到選舉制度的影響，有時
影響還非常重要。

香港特區的民主路荊棘滿途，其中有外
部勢力利用選舉趁機干擾香港的因素，但
也有選舉制度設計等原因，使行政立法關
係惡劣，催生了不少破壞社會穩定、經濟
繁榮的事件，助長了極端思想萌芽。

自2010年以來，香港發生所謂「五區公
投」事件、「反國教」事件、違法「佔中」
事件、旺角暴動，最近一次就是修例風波引
發的黑暴，以及非法「初選」。對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中央不能不下猛藥、下重藥，並
建立候選人資格審查制度。中央建立有關的
審查制度，寬猛相濟，只要符合參選資格，

都可以參選。剛結束的立法會選舉，154名
參選人中，只有一人不符合資格，體現了新
制度的包容性。

特點之二，既講究民主，又提倡競爭。
香港有人以此次立法會地區直選投票率只

有30.2%說事，認為這樣低的投票率，為香
港回歸以來所未有，不能體現港人的民主參
與。此話錯矣。2010年公民黨、社民連發
動的所謂「五區公投」，標榜的就是發動全
港選民表態，但實際投票率只有17.1%，只
得此次立法會選舉投票率的半數左右。

這次立法會地區直選投票率有30.2%，並
不算高。這是反中亂港分子公開杯葛的結
果。香港特區歷屆立法會的選舉，兩大陣營
有「六四之比」的政治生態，建設力量得四
成選票，「非建制派」得六成選票。但即使
在反中亂港分子杯葛下，這次選舉，建設力
量取得125萬張票，為歷屆最高。這說明建
設力量的選票還有增加，也不能排除有部分
「非建制派」的選票，在這次選舉中投給了
建設力量。反中亂港勢力的杯葛，等於是搬
起石頭砸自己的腳，而這次選舉，任何一席
都有競爭，沒有任何議席是自動當選的。

特點之三，既有廣泛代表性，又有均衡
參與性。

所謂廣泛代表性，就是社會各界別、各階
層、各方面都有代表在選舉委員會中，這種

代表性比地區代表性更符合香
港特區的實際情況，這種由方
方面面代表組成的選舉委員
會，更能體現香港社會的整體利益。

本屆選舉委員會有1,448人，比以往各
屆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更多，選舉委員會分
為五個界別，也比以往各屆的選舉委員會
只有四個界別為多。在代表性問題上，世
界上沒有最多，只有更多，堪稱具有前所
未有的廣泛代表性。

香港特區立法會雖然分為三個板塊，每
個板塊的議席數目不盡相同，但每一位候
選人，都需要得到選舉委員會不同界別最
少2名委員的提名，提名委員會的這種均
衡參與性在相當程度上，體現在立法會議
員的背景。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既體現了香港社會的
整體利益，又有廣泛代表性。他們有不同
的學識、閱歷和經驗，代表着不同的利
益，不可能是「清一色」，這種組成方式可
以改變過去行政立法關係對立和對抗的困
局。未來，立法會議員一定要履行基本法賦
予的職責，提高議政論政能力，監督配合特
區政府提升施政成效，解決香港深層次問
題，保持香港繁榮穩定，加快香港與國家同
步發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同為香港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作出貢獻。

立會選舉是完善選制的有益實踐
宋小莊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深圳大學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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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修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香港中華總商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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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國泰機組人員違反
豁免指令出外聚餐，導致
Omicron病毒傳入社區。自

2020年初全球爆發新冠疫情以來，香港至今
已經經歷了四波大型的爆發，如今因外防輸
入百密一疏，令人擔憂第五波疫情會到臨香
江。

筆者最近讀了一本名為《墨菲定律》的書籍，用以代入香
港現時的防疫情況十分貼切。墨菲定律用淺白的話語來解
釋，就是只要某件事情存在變壞的可能，那事情往往都會走
向糟糕的情況。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注意力的影響，人們
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往往會把注意力放在大概率事件之上，
小概率事件就會被忽視。

正如疫情中，每次爆發新一波疫情，我們都會首先查找爆
發的原因，比如第一波爆發的源頭來自內地返港人士，於是
特區政府就馬上宣布「封關」來阻截輸入個案；第二波爆發
的源頭是歐美旅客或留學生返港，特區政府事後把居家檢疫
改為強制酒店檢疫；第三波是豁免檢疫的海員；第四波是涉
及「跳舞群組」；今次「望月樓」群組爆發，初步證據顯示
是豁免強制隔離的機組人員。

筆者翻查政府豁免檢疫人員名單，由2020年疫情爆發至今
已經進行多次收緊，基本上除了因引發疫情之外，只有去年
11月主動收緊豁免檢疫安排以配合恢復與內地「通關」需
要，客觀上每次防疫措施調整都是「亡羊補牢」，可惜補完
還是有漏洞。

毫無疑問，根據墨菲定律而言，生活充滿不確定性，人們
應該積極面對不確定性，並準備好「PLAN B」處理「漏網之
魚」。

今次事件發生後，政府馬上將機組人員的豁免檢疫，改為
7天在酒店隔離檢疫，由自律改為他律，正好就是尋找解決
問題的切入點；再者今次「望月樓」事件，政府要靠沒有強
制追蹤功能、不設實名制的「安心出行」找尋食客，難以追
查、截斷傳播鏈，這是政府需要盡快堵塞的漏洞。

面對糟糕的情況不可怕，關鍵是政府要汲取教訓、從失誤
中提升施政效能。 經一事長一智，特區政府必須正視防疫措
施中的小概率事件，考慮要更加前瞻周到，預防措施更精準
落實，才能更好地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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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家駿 中學教師 教聯會副主席 港區全
國青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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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者推出「第四權」概念，被視為傳

媒監察政府的「權利」。然而，有人認為，傳
媒工作者擁有的「第四權」是一種「權力」而
不是「權利」，傳媒工作者是「無冕皇帝」，
就如皇帝般監察一切，這是曲解原意。當前有
許多不專業的網絡傳媒濫用這所謂「權
力」，散播謠言，製造市民與政府之間的矛
盾，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唯恐天下不亂。

最近，網媒《立場新聞》多位要員被警
方國安處拘捕。《立場新聞》在香港國安
法實施之後涉嫌刊登多篇帶煽動性的報道
及博客文章，企圖引起市民憎恨香港政府
及司法，甚至煽動分裂國家。一間公司犯
了法，相關的管理層成員需要承擔法律責
任，無可厚非。警方在獲得足夠證據之
後，正式對《立場新聞》採取拘捕行動，

送上法院接受審判，行動合理合法。
儘管執法者的行動嚴格遵守香港法律，

而香港法律在國際社會中被公認是公平、
公開、公正，不過，多個歐美國家仍然無
理地以新聞自由被打壓為藉口，抹黑特區
政府所採取的行動。香港市民必須認清，
外國勢力在維護「新聞自由」的問題上，
長期「講一套，做一套」。一方面，外國
勢力大肆批評香港《立場新聞》被警方調
查，但另一方面，外國勢力對付危害本國
國家安全的行為時，絕不手軟。例如「維
基解密」創辦人阿桑奇，因揭露美國政府
內部機密資料，被美國多年來越洋窮追猛
打，企圖把正在英國的阿桑奇押到美國進
行審訊。又例如歐美政府對於虛假新聞、
煽動仇恨言論、歧視訊息等，都立法禁

止。歸根究底，反華勢力批
評香港執法者對《立場新聞》
採取行動，根本「醉翁之意不
在酒」，只是一齣妖言惑眾的戲碼，挑撥市
民仇恨情緒，試圖煽動分裂國家。

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完善選舉制度
的落實，以及新選制下的第七屆立法會選
舉成功舉行，香港正逐步走向良政善治，
外國勢力的詭計是絕對不會得逞的。推崇
「第四權」，以「無冕皇帝」自居的部分
香港傳媒機構，自以為可以如皇帝般凌駕
法律，但事實是，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新聞自由的確是受基本
法保障，但傳媒機構並不因此擁有特權逾
越法律界線，當傳媒機構和傳媒工作者犯
法，同樣要接受法律的公正審判和制裁。

《立場新聞》無凌駕法律的特權
黃錦輝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

警方在去年12月29日採取行動，拘捕
《立場新聞》多名現任和前任高層，指他
們涉嫌發布煽動性文章，鼓吹暴力和違法
行為，並煽動民眾仇視政府和阻撓執法。

不出所料，一些反華分子按捺不住，抨
擊警方的行動。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省掉審
視相關法律和證據，直接指控北京和特區
政府「打壓香港的自由和獨立媒體」云
云。在倫敦，反華機構《香港觀察》的負
責人羅傑斯也誣衊特區政府「全面封殺香
港的新聞自由」，叫囂要求英國政府制裁
相關官員。香港記者協會也發聲明表示
「深切關注」事件，可惜聲明並沒有提及
《立場新聞》涉及到的不法勾當。

基本法第27條保障言論、新聞和出版自

由，但並非絕對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第19條明確指出，法例可對這
些權利施以合理限制，維護國安是合理理由
之一。換句話說，媒體必須負責任地運用新
聞自由。

意圖煽動的行為包括煽動仇視執法機
關，挑起民眾對當局的不滿以至犯上作
亂，以及在社會各個階層散播敵意等，當
然也包括煽動暴力行為，一經定罪可被判
罰款5,000元及監禁2年，重犯者更可獲刑
3年。煽動罪在保衛香港方面繼續發揮重要
作用，法律地位獲基本法第23條認可，規
定香港應自行立法禁止包括煽動叛亂在內
的行為。此外，香港國安法第7條規定香
港特區「應當盡早完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完善相關
法律」。因此，現行的煽動罪有望在2022
年因應香港的實際情況作出調整。煽動罪
是警方維持香港治安的重要手段，在適當
的情況下援用此法例並無不妥。

檢控人員最終對《立場新聞》的相關人
士提出什麼控罪有待揭盅。但公眾不必憂
心，因為當局只有在證據充足以及有機會定
罪的情況下才會對嫌疑人提出起訴。律政司
會根據基本法從事檢控工作，不受任何干
涉，調查和檢控工作不會被布林肯等人的言
論所威嚇，最終一定會作出公平公正的決
定，讓每一位香港人感到寬慰。
(作者是前刑事檢控專員，本文原文發表在

英文《中國日報香港版》評論版面。有刪節。)

檢控《立場新聞》不受干擾
江樂士


